
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

製表日：114.10.28 

協助中小企業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融資 保證案件檢核單 

 

企業名稱：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

※申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(以下簡稱:信保基金) 之保證案件，已依下列內容進行檢核： 

一、申貸企業(保證對象) 

□ 1.屬信保基金保證對象資格之「中小企業」。 

□ 2.本國人資本超過 50%。 

□ 3.在國內仍有營業實績及事實。 

二、本投資計畫 

□ 1. 經經濟部投審司□事先核准 或□實行投資(註)後備查 在案。 

□ 2. 投資地區屬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： 

汶萊、印尼 、柬埔寨、寮國、緬甸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泰國、越南、

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爾、斯里蘭卡、孟加拉、不丹、紐西蘭及澳洲。 

三、授信內容 

□ 1.授信金額未超過投資總金額 80%。(保證融資額度最高新臺幣 1 億元) 

□ 2.授信用途 ：(得複選)  

 □以外匯現金匯出作為股本投資   □以外匯現金匯出從事企業併購 

 □以購置之機器、設備、零配件、原料、半成品或成品作為股本投資 

 □自行生產之機器、設備、零配件、原料、半成品或成品作為股本投資 

四、其他 

□ 申貸企業應出具「切結書」，聲明同一筆貸款不得重複融資另向農業信用保證基金、

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申請保證情事，且承貸金融機構應留存備查。 

□ 相關送保規定依據信保基金「協助中小企業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融資信用保證要點」及

通函等。另未規定事項，悉依信保基金與授信金融機構簽訂之委託契約及作業手冊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
註：企業應於實行投資後 6 個月內向投審司申請備查。另所稱實行投資係指銀行出具之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或匯

款水單影本（匯款性質註明「210」對外股本投資），或財政部關務署驗證之機器設備或原料等出口報單影本

等。 

 


